
臺灣省桃園縣議會第17屆議員選舉第1選舉區選舉公報
桃園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灣省桃園縣議會第17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98年12月5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5時止舉行投票。
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
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桃園縣第17屆縣議員選舉第1選舉區候選人：

神 聖 一 票 ， 絕 不 放 棄 。
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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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
景
熙

48
年
5
月
15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桃 園 市 中 埔 國
小。
臺北縣新莊恆毅
國中。
明新技術學院五
年制電子工程系
畢業。

立法委員邱垂貞國會辦
公室主任。
桃園縣第十五、十六屆
縣議員。
桃園縣家長會長協會第
四、五屆理事長。
桃園縣博愛促進協會理
事長。
桃園市攤販協會理事
長。
桃園市景福宮形象商圈
發展協會理事長。
桃園縣同義軒傳統藝術
學會理事長。
凱達格蘭學校地方領袖
班第一期結業。

為弱勢代言：
1.爭取與高雄市一樣65歲以上老人公費裝假牙，落實老人福利政策。
2.爭取與新竹縣一樣的老人年金每月6000元，照顧年老長輩晚年生活。
3.加強照顧單親家庭、中低收入戶之弱勢族群，降低補助門檻。
4.強力爭取失業勞工及基層勞工之社會福利補助。
5.爭取婦幼權益，均衡教育資源。
拼地方繁榮：
1.繁榮市中心區商圈，加速都市更新計畫。
2.加速改建永和、東門、果菜市場等老舊市場。
3.中路區運動公園催生，高壓電塔遷移。
4.桃園監獄遷建計畫早日完成。
5.爭取臺鐵桃園段地下化。
6.爭取桃園農工升格為大專院校。
7.爭取桃林鐵路捷運化。
8.加強埔子地區土地開發，推動地方發展。
9.儘速接通國際路與富國路、南平路，以繁榮地方。
10.加速遷移大林里中油天然氣加壓站。
11.加強監督大樹林地區空氣品質、改善淹水問題，提高居民生活品質。

11
黃
智
銘

42
年
8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成功國小、桃園
中學、中國海專
航海科畢

第4、5屆市民代表
第12、13、15、16屆縣
議員
桃園縣議會無黨籍聯
盟、警政•教育召集人
拳擊國手及教練
機車公會顧問兼發言人
虎頭山青商會資深會主
席
廢棄物資源回收公會顧
問
仁愛慈善協進會顧問
桃園市信用合作社理事
桃園黃姓宗親會會長
荷顯宮興建主委
淡江大學研究所學分班

★不分藍綠、關心桃園：
一、爭取桃園縣市鐵路地下化，減少噪音及居民損失。二、活化桃園觀光夜市，讓桃
園夜市躍升為國際觀光夜市。三、加速老舊社區、大樓改造更新工程，繁榮桃園。
四、獎勵桃園優秀運動選手，爭取企業贊助，讓選手們比賽時無後顧之憂。五、爭取
提高基層員警執勤意外保險及每年健康檢查。六、於大龍岡地區推動設立生態公園，
讓市區多一個遊憩地點。七、設置桃園市無線網路，隨處可寬頻上網。
★關心婦幼及教育：
一、推動生育津貼，生育一胎補助1萬5千元。二、推動公幼延長2小時，創設中價位
幼兒園。三、爭取各校開放教室，增加幼稚園招生班次，爭取各里增設安親班。四、
編列課後托育津貼，擴大補助學童營養午餐，減輕雙薪家庭的困擾。五、提供幼兒醫
療補助，確保兒童健康成長。六、提高清寒學子獎助金，減輕學子就學負擔。
★關心老人及弱勢：
一、增加老人三節慰勞金增設長青大學，鼓勵老人終身學習。二、推動縣府優先保障
低收入戶、弱勢族群及單親家庭工作權。三、對於外籍新娘提供學習臺灣文化、國臺
語的課程。四、增建老人會館及文康中心，提供老人文康休閒好環境。五、落實社區
照顧網絡、確保獨居老人健康與安全。

2
林
政
賢

48
年
6
月
28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東 吳 大 學 政 治
系、臺北縣私立
辭修高中。

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研究
所碩士班、桃園啟智文
教基金會董事長、桃園
市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武陵高中家長會會長、
救國團桃園市團委會會
長、義交警察桃園中隊
中隊長、桃園縣縣議
員、雲林縣臺西鄉公所
秘書、桃園縣雲林同鄉
會理事長、振聲中學家
長會會長、桃園國小家
長會會長

議員選賢，桃園飛揚。
文教方面：倫理道德不張，推動「誠信、尊重」的社會。面對全球化時代，持續推動
桃園英語城市，提升桃園人國際競爭力。教育救國，除了推動外語教育，更要落實儒
家弟子規孝親尊師教育。
生活方面：政府負債浪費高漲之際，針對跨年晚會花費巨額公帑活動，要求縣政府重
新檢討，是否有其必要性。治安每況愈下，建議警政單位嚴格執行戶口查察工作，健
全社區警民聯防。經濟成長疲軟，加強照顧中小企業主，針對路邊收費停車等政策再
檢討。支持每月一日吃素．素食環保．救地球運動。
交通方面：改善桃園居交通不便困擾，促請政府桃林鐵路捷運化建設，加快腳步。闢
建順暢、安全的通勤自行車專用道，讓桃園成為環保城市。
福利方面：貧富差距愈大、社會救助、增加對孤獨老幼、婦女單親家庭、身心障礙勞
工，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福利與照顧。關懷幼教，幼兒教育納入國民義務教育並向下
延伸一年，減輕年輕家庭托育負擔。壯有所用，推動桃園航空城願景，活化整體經
濟，增加就業機會，健全產業發展環境，降低失業率。針對高齡化時代來臨，落實老
人安養政策，推動社區托老，重視老人關懷。
政賢長年來關心國家、地方公共事務，秉持『少說多做』信念，理性問政，落實縣政
監督，共同拼經濟，建立安定、安心、安全有倫理的社會。

12
萬
美
玲

58
年
9
月
25
日

女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美國明尼蘇達州
立曼徹普立敦大
學

國立政治大學民主與立
法管理碩士班．桃園
縣第十五、十六屆縣議
員．桃園縣中山國小家
長會長．桃園縣教育發
展協會會長．桃園縣兒
童少年保護協會理事
長．桃園市女青年會會
長．桃園縣幼兒足球協
會理事長．桃園縣江西
同鄉會理事長．桃園縣
嘉義同鄉會常務理事．
桃園縣岳群健身發展協
會理事長

一、 打造優質教育環境： 增設公立幼稚園托兒所、全面更新老舊校舍與各項設備、弱
勢學童營養午餐及就學補助、給予學童音樂藝術體育多元發
展、打造學童校園交通安全網路、提高特教預算、增設公立
高中舒緩升學壓力、爭取桃園市設立大專院校。

二、 保障婦幼安全： 爭取最大婦幼權益、協助受暴婦幼遠離暴力、增加女性二度就業
機會。

三、 提高治安滿意度： 解決警力不足員額補充、提高見警率與破案率、增設社區巡守
隊並爭取經費與裝備。

四、 強化社區居住品質： 爭取社區大樓修繕補助預算、社區中庭植栽申請、加強國宅
修繕維護。

五、堅持理性問政、全方位基層服務、專業審查縣政預算、嚴格監督公共工程品質。

3
詹
江
村

52
年
8
月
16
日

男

臺
灣
省
臺
北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陸軍官校土木工
程系二年制，開
南大學管理研究
所碩士。

國家發展研究院結業，
產經新聞報講師，全國
第一屆證券營業員證
照，桃園縣青工會總會
執行長，國民黨菁英參
議會參議長，1996年傑
出企業家獎，2002年獲
聘國民黨全國文宣諮詢
委員，2005年獲聘華夏
勳章，馬英九後援會召
集人。

1  打造專業優質教育環境，提升師資教材，強化學校設備，使孩子多元化學習快樂成

長。

2 督促縣府積極爭取入籍人口，達到200萬之門檻，升格準直轄市。

3 監督縣府盡速完成，航空城整體規劃及都市捷運化等重大工程進度。

4 督促縣府振興經濟，提升就業機會，照顧廣大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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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美
梅

63
年
6
月
4
日

女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會稽國小。文昌
國 中 。 復 旦 中
學。美國羅倫斯
科技大學資訊系
統碩士。

聖德基督學院大眾傳播
系。現任桃園市民代
表。桃園縣青年志工服
務協會副總會長。桃園
縣陳姓宗親會理事。桃
園市大檜溪區陳姓宗親
會副理事長。桃園市中
路區陳姓宗親會顧問。
桃園縣客家會顧問。社
區發展促進委員會委
員。水漾世代婦女協會
監事。中國國民黨第
十八次全國黨代表。

一、廣設公立幼稚園、扶助弱勢家庭，給予公平的教育資源，發放教育券。
二、爭取國小、國中營養午餐補助。
三、監督縣長落實政見。
四、爭取增加低收入戶和單親家庭補助。
五、爭取社區公寓大樓公設修繕補助。
六、爭取提高巡守隊、義警和義消經費補助。
七、爭取桃園市無線寬頻上網，創造市民資訊普及率。
八、改善區域排水系統。
九、要求縣府每年編列三節敬老金。
十、要求縣府補助婦女生育補助。　
十一、落實環境之美化、環保大眾化、重視人文藝術、提升居家生活品質。
十二、 促請加速桃林鐵路捷運化，增加交通便捷。加強道路養護。路邊停車格規劃檢

討與改進。
十三、爭取縣內體育團體發展補助經費。
您我凝聚共識共造地方，是我們進步的未來。用愛關懷下一代，實現我們共同的理念
而努力。

4
卓
德
樹

38
年
2
月
13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龜山國小、壽山
國 中 、 開 南 高
商、光華高商、
美國加州培德大
學管理學士。

桃園縣印刷公會、卓氏
宗親會理事長、慈愛協
會名譽理事長，桃園縣
元極舞委員會、游泳委
員會、豐林宮主任委
員，桃園縣建材公會、
腎友協會、大樹義警民
防、建國、福豐國中、
建國國小、建德國小顧
問，山峰同濟會會長，
桃園縣議會議員。

　　德樹擔任縣議員12年來，以在地人的好厝邊、出外人的好朋友心境問政，秉持「存善念，
做好事，用心服務」的信念服務鄉親，反映最基層民眾的心聲和需求，監督縣政府團隊，為桃
園縣的整體建設發展和提升桃園市民的生活品質盡一份心力，未來四年，德樹將以「為桃園打
拚未來，幫孩子創造機會」扮演議員角色，實踐下列政見目標，誠摯拜託您牽成：
．監督縣府落實前後站都市計劃開發，均衡發展前後站。
．爭取開發虎頭山公園為運動休閒觀光景區。
．爭取桃林鐵路增加通勤班次扮演捷運功能。
．主張臺鐵地下化免拆合法房屋。鐵道改建為汽車道路。
．配合臺鐵地下化，爭取中平路打通至八德。
．爭取設置國道二號橋下平面道路及增設建新交流道。
．監督桃園捷運早日完工。
．整治南崁溪並增設親水休閒公園。
．加速汙水下水道及處理廠興建，提昇居住品質。
．爭取國中小學生營養午餐免費。
．爭取國中小普設幼稚園托兒所。
．落實失業輔助及強化轉業輔導。
．監督縣府持續辦理老人暨弱勢者免費搭乘公車。
．爭取經費充實警察、消防、義警義消及巡守隊裝備。
．督促縣府放寬對公寓大廈社區修繕及消毒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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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國
政

55
年
4
月
27
日

男

臺
灣
省
臺
中
市

無

銘傳大學公共事
務 學 研 究 所 碩
士、中正理工學
院（二年制）

現任桃園市民代表、馬
蕭競選總部藍鷹總召集
人、國民黨中央實踐三
等獎章、內政部金牌志
工八千小時表揚、中華
民國志工聯盟理事長、
行政院社區防疫宣導講
師、桃園縣客家會副會
長、桃園地檢署更生保
護委員、桃園縣志工教
育訓練講師、林姓宗親
會顧問。舉辦近1,000
場婦幼安全宣導等，積
極投入公益活動。

　　林國政「只想做事，不搞政治」。
　　林國政「聯合報民調第一名」。
　　出生在公務人員家庭中，又投身軍校的林國政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嚴以律己，
不循私舞弊。八八水災林國政帶著吉普車隊南下六龜、佳苳等災區賑災，為佛光山運
送醫療物資和便當，用心守護臺灣。國政抱著一顆做功德的心，近10年推動近1,000場
婦幼、反毒、環保等公益活動，桃園地檢署緩起訴勞務執行第一名。
　　林國政以實際行動從事公益活動，是一位真正關心老弱婦孺安全與福利的民意代
表。此外，林國政在桃園市民代表任內嚴格監督市政，出席率百分百，並且率先提案
通過編列公寓大樓修繕補助2,000萬元、殯儀館煙囪預算1,800萬元等實際具體問政成
績。惟此次選舉，國政看到許多金牛、政客、權謀鬥爭挑戰司法；但國政謹記「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國政視金牛、政客、權謀鬥爭為一場考驗外，並
且堅持以公共事務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所學，以專業、改革、廉能問政，清白參選，誓
做平民大眾的代言人、弱勢團體的好幫手、全民專業的議員。
　　國政累積多年服務民眾的熱誠與經驗，特臚列參選政見如下：
1.全方位監督縣政。2.全天候服務民眾。3.嚴防水患，監督水土保持工作。4.協助弱
勢縣民以工代賑，搶救失業。5.全市普設監視系統，力促縣府編列村里巡守隊補助經
費。6.爭取生育補助金。7.強化社區總體營造。8.開辦臺北桃園通勤公車。

5
黃
婉
如

43
年
10
月
5
日

女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私立銘傳大學公
共事務學研究所
碩士
私立銘傳管理學
院銀行保險系五
年制畢業
臺北市立古亭女
中畢業
桃園國小畢業

現任桃園縣議會議員
桃園縣生命線協會發起
人暨理事
財團法人家庭扶助中心
扶幼委員
桃園國小校友會會長
救國團桃園市團委會前
會長
銘傳大學桃園校友會會
長
桃園縣弱勢動物保育協
會常務理事
桃園縣自然生態保護協
會常務理事

　　生長在軍人世家的婉如從小培養不投機取巧、不徇私舞弊的人格特質，誠懇活
力、勤奮正義是婉如一向的工作態度，秉持此特質與態度，並累積多年民意代表服務
民眾熱誠與經驗，列參選政見如下：
一  誓做榮民先進的守護者、平民大眾的代言人、弱勢團體的保護者、出外人的好鄰居。
二  全力推動桃園老舊市區的更新，以推動桃園觀光夜市的改造、型塑南平路美食街、中華路電

腦街、春日路傢俱街、後站異國美食等特色商圈，結合在地美食、休閒、產業等資源提供，
促進桃園觀光發展。

三  積極爭取臺鐵地下化，並改善後站地區建設與前站整體開發，為現代都市化城市。
四  打造無限寬頻環境，爭取推動無限網路公共應用服務，營造優質數位生活環境。
五  督促政府落實行政效率革新，提供創新、迅速、透明的行政服務。
六  促進各國中小學校朝特色發展，減輕學生課業壓力，加強親師溝通平台建立，使學生適性學

習成長。
七  推動文化設施整建，加強保存文化資產，培育藝文人才，活絡文化創意，以多功能展演中心

為核心，落實各項文化主張。
八  加強關懷縣內單親、家暴等高風險家庭及貧困、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督促政府落實社會福

利補助與關懷。
九  加強社區組織功能，結合公共衛生、防疫、社會關懷、治安災害防制等各生活層面照顧，落

實社區總體營造。
十  你來說我來做共同監督縣政，並邁向現代化、資訊化富庶的直轄市。

15
郭
貴
香

52
年
6
月
28
日

女

臺
灣
省
高
雄
縣

無 萬能工專粧管系 黃享欽議員助理
延伸黃享欽議員的服務熱忱，繼續為鄉親、市民打拼
1人當選二人服務

6
甘
乃
迪

44
年
9
月
5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台
灣
國
民
黨

桃園國小
振聲中學

空中大學（肄）
桃園縣中醫藥公會 顧
問
桃園縣觀護協會 會員
陳化義律師事務所 主
任
桃仔園精英交流協會 
創會理事長
桃園縣道德文化交流協
會 名譽理事長
台灣國民黨 創黨黨主
席

一、 推動本市公園地下BOT方式，廣設停車場使車輛行駛更加流暢，減少路邊停車而

阻礙交通。

二、 打通朝陽街，使東門這區塊能與市中心結合而帶動地方繁榮建設達到全桃園市均

衡發展。

三、東門市場重建與永和市場騎樓管理規範。

四、 監督縣政府、市公所清潔隊⋯等之約僱人員、臨時僱員人事運用，不得特定對象

私相授受而衍生弊端⋯一切均以公開招考而任用，達到公開公平讓一些失業市民

也增加就業機會。

五、目前公有土地之出租一切公開，透明公告於所有市民。

16
高
世
嘉

54
年
4
月
5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華夏工專、明新
科技大學企管學
學士、元智大學
管理研究所管理
學碩士。

1、現任桃園市民代表
會副主席。2、第八、
九屆市民代表。3、呂
高姜盧紀宗親會理事。
4、桃園市後備軍人輔
導中心主任。5、桃園
分局民防中隊長。6、
桃園縣國術會理事長。
7、西門國小、桃園國
中、陽明高中、桃園農
工家長會長。8、中國
國民黨十八全黨代表。
9、桃園市長蘇家明競
選總部執行長。

三大方向：
　1、監督縣政，加速地方建設。
　2、文教第一，婦幼優先，建立幸福桃園城。
　3、真誠服務，專業問政，活力新議員。
九大政見：
　1、規劃市中心都市更新與商圈再造。
　2、促成大桃園與臺北捷運接軌。
　3、推動桃園市公園停車場地下化。
　4、加速中路地區都市計畫合理化開闢。
　5、促進多功能藝文特區再開發。
　6、推行中小學放學後「研習班」。
　7、建構中小學安全校園環境。
　8、補助婦女生育津貼。
　9、推動桃園縣棒壘運動。

7
縣議員第1選舉區原抽籤號次第7號候選人因資格不合，不予公告為候選
人、不予刊登於選舉公報及不予刊印於選舉票，該選舉區之選舉票如圈
選於7號欄位，屬於無效票。

17
呂
秀
紋

43
年
5
月
18
日

女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成功國民小學、
青溪國民中學、
省立桃園農工

桃園市七、八、九、十
屆市民代表、桃園市
呂高姜盧記理事、桃園
縣肢體傷殘協進會會務
顧問、革命實踐研究院
第一五五期副會長、桃
園市調解委員會委員信
用合作社社員代表、大
台北都會城主任委員、
寶山社區主任委員、桃
園縣社區婦女協會理事
長、慈濟會員。請上
呂秀紋專屬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
com/hsiu-wen

改變破除選舉是有錢人的專利，鄉親需要的時候秀紋一定站在第一線，婦幼弱勢團體的代言
人。從小許願有一天能助人一定要幫助別人，培養勤奮正義的人格特質。秀紋參選過三屆縣議
員，敵不過金牛失利；連任四屆市民代表，十六年來風雨無阻始終如一為桃園鄉親打拼，這次
秀紋最需要鄉親全力相挺的時候，唾棄金牛趕走政客，牽成秀紋基層發聲，培植基層出身正
派、清廉、一步一腳印服務第一名、有口碑的優質民代。加速民代改革讓呂秀紋能到議會擴大
為基層發聲不能少您一票。您的期許秀紋來實現，拜託、拜託、再拜託。
一、 力促桃林鐵路改捷運通往機場早日實現桃林鐵路再生利用，使桃園市民與臺北市民同等的

生活水平。
二、 力促改善生活品質建立污水地下道有系統解決排放水問題，淨化水源改善南崁溪、東門

溪、茄苳溪河川污染的問題，讓下一代有個乾淨清潔的生活環境。
三、誓作大檜稽區加壓站早日完成解決大檜稽區管線末端長期停水之苦。
四、爭取國中以下學生學雜費及教科書縣府全額補助。
五、爭取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營養午餐全面免費。
六、爭取廣設老人社區照護關懷據點，老人三節獎金提高到壹萬元，降低家庭負擔。
七、爭取提高婦女生育補助及失業者發放壹萬元食物券。
八、 強化治安滿意度，解決警力不足，加強警民合作增設各社區巡守隊並爭取經費與裝備。
九、 爭取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劃加速桃園市全面資訊化，推動眷村改建，專業審查縣政府預算

有效率建設國際大桃園。

8
黃
婷
鈺

64
年
11
月
14
日

女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美國愛默森大學
畢業
聖心女子中學畢
業
桃園國民小學畢
業

第五、六屆立法委員黃
宗源國會辦公室助理
李登輝學校青年領袖
班、台聯中央黨部祕書
長祕書

1、增設桃園公立托兒所

2、桃園火車站市容打造

3、推動新住民文化特區

4、自行車專用道安全化

5、大力推動市民運動中心

18
陳
宗
義

48
年
10
月
2
日

男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中山國小、桃園
國中、振聲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法
律系畢業

第八屆桃園市長、第五
屆立法委員
法務部簡任11職等秘書
行政院簡任12職等秘書
兼七組組長
行政院簡任14職等政務
顧問

一、建議縣府每年發放國民中小學學生六千元教育券，減輕家長負擔。

二、督促縣府做好石門水庫特區水土保持工作，讓縣民於颱風來臨時免於缺水之苦。

三、 要求縣府逐年編列拼治安特別預算，建構全縣八米以上道路路口裝置錄影監視

器，使治安無死角，犯罪無所遁形，降低犯罪率。

四、 督促縣府專案變更都市計畫，以區段徵收方式於桃園市設置十萬坪大型運動休閒

公園，提供桃園市民優質生活環境。

五、 要求縣府降低停車收費標準，並增加停車位，減輕市民負擔，使市民更便利，提

昇路邊商家營業額，使庶民經濟更活絡。

9
黃
哲
鍾

38
年
8
月
14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新屋國小
新竹高工
臺北工專

桃園縣議會議員
桃園市市民代表
桃園市中山里里長
中華航空公司檢驗領班
桃園市黃姓宗親會顧問
桃園縣客家會顧問
桃園更生保護會輔導員
桃園縣中原太極氣功協
會理事長
桃園縣太極拳協會常務
理事
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監
事
國立桃園高中家長會副
會長
桃園市中興國中家長會
副會長
桃園市中山國小家長會
副會長

一、爭取增加建置下水道排水系統，解決全市各區淹水之苦。

二、爭取建構全市監視安全系統，天羅地網，使本市成為治安無死角的安全之都。

三、爭取中路區增設國民中學，使中興國中能實施小班、小校之教育政策。

四、爭取重整桃園市舊有行銷商圈，成為有特色、有願景、有商機之都市。

五、爭取擴大市民大學、長青學苑規模，開創優質文化書香社會。

六、爭取增加醫療資源，以解決病患一床難求之苦。

七、爭取提高社區公寓大樓公設之修繕補助。

八、爭取提高社會福利補助，矜寡孤獨皆有所養。

九、爭取國小營養午餐免費。

十、爭取加強環境保護：如空氣污染、廢水污染、農藥污染。

19
李
曉
鐘

48
年
5
月
29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會稽國小畢業、
文昌國中畢業、
成功工商畢業

開南大學結業、桃園縣
議會現任議員（第13、
14、15、16屆），桃
園市李氏宗親會常務
理事，桃園縣民防總隊
義警大隊副大隊長，桃
園鎮撫宮重建委員會主
委，桃園市國際早泳會
會長，桃園縣舞珈皮體
適能運動協會理事長，
桃園市同安國小家長會
創會會長，文昌國中、
會稽國小校友會會長。

1.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協助桃園航空城起飛。

2.協助就業服務，防止失業問題惡化。

3.要求疏浚縣內溪流，整治易淹水地區。

4.強化社區監視系統、社區巡守隊，提升社區治安。

5.關懷協助弱勢族群，伸張社會公理正義。

6.推動社區大學成人免費學習，創造全民學習環境。

7.闢建自行車專用道，提供縣民休閒去處並促進觀光發展。

8.要求推動綠能建築補助，以保護生態環境。

9.協助推動縣政電子化，提供網路公務服務，減少民眾舟車勞頓。

10.要求增設路邊停車格位，以滿足民眾外出停車需求。

10
廖
輝
星

43
年
8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清雲科技大學工
業 工 程 管 理 科
（進修專校）畢
業

清雲科技大學工管系校友
會監事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
碩士班
◎民進黨市黨部主委
◎議會黨團幹事長
◎信光里二屆里長
◎八、九屆市民代表
◎縣議員
◎陽光獅子會09~10會長
◎青商會80年度會長
◎ 桃縣雲林同鄉會復會發
起人

◎張廖簡宗親會理事長
◎ 農會代表、早泳會創會
長

◎嘉義、台南同鄉會顧問
◎ 北門慈文國小、同德文
昌國中家長會副會長

◎ 拒絕第四台有線電視暴利經營及文化集體壟斷、收費偏高不符民眾期待，強力要求

再度全面降價、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 均衡納稅人利益分配，全力爭取大廈、社區公設電費補助。

◎ 積極推動學校運動場開闢成「地下停車場」，夜間作為社區停車使用，改善學童接

送安全。

◎ 為市民爭取更多停車空間，力爭假日黃線路段可停車免收費。

◎ 爭取免費幫六十歲以上老人裝假牙、嚴格監督落實現行老人安養中心評鑑照顧辦

法。

◎ 加強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單親家庭、身心障礙、老人福利等政策，協助改善生活

品質。

◎ 積極爭取、強力要求全面更新老舊住宅社區自來水管、污水管，改善居民生活機

能。

◎推廣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提供民怨協調排解。

20
邱
素
芬

55
年
8
月
30
日

女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中山國小、桃園
國中、國立中壢
高商。

開南大學觀光餐旅系、
桃園市第7、8、9屆市
民代表、桃園縣議會教
育委員會召集人、新桃
源辦公室（呂秀蓮）副
主任、桃園縣國小國中
銜接課程公聽會召集
人、桃園縣第16屆縣議
員、桃園縣議會民進黨
黨團書記長、桃園縣大
都會排舞協會理事長、
桃園縣晉福民藝推廣協
會理事長、桃園縣市邱
（丘）姓宗親會顧問、
桃園晉福社社長。

1.堅守清廉、勤政、愛鄉土。

2.全方位監督縣政府。

3.全天候24小時為民服務。

4.督促桃園航空城、藝文展演中心、捷運等，重大建設推動，繁榮地方。

5.城鄉特色均衡發展。

6.關懷婦幼、弱勢、教育、治安、公益等活動。

7.桃園升格直轄市、財政收支劃分合理分配。



投（開）票所一覽表
編號 鄉鎮市別 場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劃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0001

桃
園
市

建德國小一年四班 延平路265號 大林里2,5,8,15,17,30鄰
0002 大林托兒所大班 大原路31號 大林里22,23,26,27,28,31,32,33鄰
0003 大林托兒所中班 大原路31號 大林里7,9,10,13,14,16,18,24,29鄰
0004 建德國小一年一班 延平路265號 大林里1,3,4,6,11,12,19,20,21,25鄰
0005 建國國小一年十班 昆明路95號 大豐里1, 3-10鄰
0006 建國國小三年四班 昆明路95號 大豐里2, 11-17,25鄰
0007 建國國小一年五班 昆明路95號 大豐里18-24鄰
0008 宋天宮(餐廳) 桃鶯路87巷52號 建國里1-7,9,10,13鄰
0009 宋天宮(辦公室) 桃鶯路87巷52號 建國里11, 14-16,23-26鄰
0010 蕭陳金錠宅 林森路77號 建國里8,12,17-22鄰
0011 大林寺 桃鶯路124號 雲林里1-9,11,20,21鄰
0012 建國國小三年十四班 昆明路95號 雲林里10,12-18鄰
0013 建國國小四年一班 昆明路95號 雲林里19,22-26鄰
0014 陽明公園管理中心 介壽路199號 福安里8,12-22鄰
0015 建國國小三年二班 昆明路95號 福安里1-7,9-11,23-27鄰
0016 建國國中二年一班 介新街20號 福林里1-10鄰
0017 建國國中二年二十四班 介新街20號 福林里11-20鄰
0018 建國國中二年二十八班 介新街20號 福林里21-30鄰
0019 楊昌軒宅 三民路三段481巷15號 豐林里2,3,7-10,16,17,27-30鄰
0020 楊柳川宅 青田街148號 豐林里4-6,13,18-20,23-26,34-37鄰
0021 葉建成宅 永美街71號 豐林里1,11,12,14,15,21,22,31-33鄰
0022 天主教堂 永樂街147號 中和里1-14鄰
0023 桃園國中924教室 莒光街2號 中興里1-12鄰
0024 桃園國中831教室(信義樓) 莒光街2號 中興里13-23鄰
0025 桃園國中805教室 莒光街2號 中興里24-35鄰
0026 桃園國小三年七班 民權路67號 文化里1-8鄰
0027 桃園國小自然教室（一） 民權路67號 文昌里1-10鄰
0028 桃園國小一年二班 民族路後門 文明里1-13鄰
0029 林翁謙宅 北新街16號 北門里1-14鄰
0030 福德宮 中山路2號 民生里1-14鄰
0031 成功國小六年三班 三民路3段22號 永興里1-15鄰
0032 西門國小一年一班 莒光街15號 光興里1-12鄰
0033 西門國小一年三班 莒光街15號 光興里13-25鄰
0034 西門國小一年四班 莒光街15號 光興里26-37鄰
0035 西門國小一年六班 莒光街15號 西門里1-12鄰
0036 西門國小一年八班 莒光街15號 西湖里1-12鄰
0037 桃園國小二年六班 民權路67號 武陵里1-12鄰
0038 桃園市老人會館 民權路69巷2號 長美里1-10鄰
0039 陽明高中知行樓一樓 德壽街8號 南門里1-6,20鄰
0040 陽明高中一年十七班(漢中街側門) 德壽街8號 南門里7-9,23,28-31鄰
0041 南門國小一年三班 復興路303號 南門里10-18鄰
0042 南門國小才藝教室 復興路303號 南門里19,21,22,24-27鄰
0043 桃園國小一年五班 民族路後門 南華里1-12鄰
0044 中山國小一年十二班 國際路一段1070號 中山里1-10鄰
0045 中山國小一年十四班 國際路一段1070號 中山里11-21鄰
0046 中山國小一年七班 國際路一段1070號 中山里22-32鄰
0047 大同駕訓班左側 泰昌三街51號 中平里1-11鄰
0048 大同駕訓班右側 泰昌三街51號 中平里12-27鄰
0049 桃園農田水利會一樓大廳 守法路62號 中正里1-9鄰
0050 文山國小一年一班 文中路120號 中正里10-20鄰
0051 文山國小課托教室一 文中路120號 中正里21-28鄰
0052 明聖道院 永佳街126號 中成里1-5,20鄰
0053 李瑞淙宅 吉安街115號 中成里6-12,18鄰
0054 蓮華寺 慈文路410號 中成里13-17,19鄰
0055 玄城宮廣場 國強一街166號斜對面 中信里1-3,16-19,21鄰
0056 樺興幼稚園 德華街221號 中信里4,5,7-15鄰
0057 寶祥縣寶大樓管委會休閒中心 中山路1000號 中信里6,20,22-27鄰
0058 中原里等五里聯合集會所(1) 中平路118號 中原里1-11鄰
0059 中原里等五里聯合集會所(2) 中平路118號 中原里12-20鄰
0060 中山國小一年十一班 國際路一段1070號 中泰里1-6,12,13鄰
0061 武陵高中一年六班 中山路889號 中泰里7-11,14,15鄰
0062 武陵高中一年三班 中山路889號 中聖里1-9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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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高中一年五班 中山路889號 中聖里10-16鄰
0064 中路集會所 中山路706號 中路里1-8,21鄰
0065 文山國小一年四班 文中路120號 中路里9-20鄰
0066 中山社區活動中心 國際路一段575號 中德里15-21,27鄰
0067 葉耀忠宅 國際路一段120巷5號 中德里6,8-14鄰
0068 呂水盛宅 國際一路99號 中德里1-5,7,22-26,28鄰
0069 中興國中一年一班 文中路122號 文中里1-8鄰
0070 中興國中一年二十班 文中路122號 文中里9-17鄰
0071 南門國小六年舞蹈班 南山街側門 玉山里7-12,14,16,17,26鄰
0072 振聲高中普一廉(A105) 復興路439號 玉山里2-6,15,18鄰
0073 振聲高中普一能(A107) 復興路439號 玉山里1,13,19-25鄰
0074 振聲高中普一成(A101) 復興路439號 泰山里1,2,3,6,7,9,11,12,13,20鄰
0075 振聲高中普一明(A103) 復興路439號 泰山里4,5,8,10,14-19鄰
0076 龍山國小一年一班 龍泉二街36號 龍山里1-7鄰
0077 龍山國小二年三班 龍泉二街36號 龍山里8-15鄰
0078 龍山國小一年三班 龍泉二街36號 龍山里16-27鄰
0079 桃園市戶政事務所地下室右側 國豐三街123號 龍安里1-7,18-20鄰
0080 桃園市戶政事務所地下室左側 國豐三街123號 龍安里8-17鄰
0081 上海新天地二期社區(文康中心) 江南二街51號旁 龍岡里1-8鄰
0082 宏國大廈中廊(藝文活動中心) 江南十街24號旁 龍岡里9-18鄰
0083 宏國大廈中廊(健身房) 江南十街16號旁 龍岡里19-25鄰
0084 南聖宮 中山路1288巷2號 龍祥里1-6,11,17-18鄰
0085 龍山國小二年五班 龍泉二街36號 龍祥里7-10,12-16鄰
0086 龍山國小二年八班 龍泉二街36號 龍壽里1-8鄰
0087 龍山國小三年二班 龍泉二街36號 龍壽里9-16鄰
0088 龍岡社區活動中心(左棟) 國豐二街6號 龍鳳里1-4,9,10,17,18,24,25,29鄰
0089 龍岡社區活動中心(右棟) 國豐二街6號 龍鳳里11-16,26-28鄰
0090 龍安宮 龍安街41號 龍鳳里5-8,19-23鄰
0091 中埔國小遊戲室 永安路1054號 中埔里1-4,12鄰
0092 中埔國小舊健康中心 永安路1054號 中埔里5-11鄰
0093 慈文國中203教室 中正路835號 中寧里2,3,11-17鄰
0094 同德國小一年四班 同德六街175號 中寧里1,4-10鄰
0095 莊敬國小一年一班 莊一街107號 北埔里1-8鄰
0096 莊敬國小一年三班 莊一街107號 北埔里9-16鄰
0097 成功國小一年一班 三民路三段22號 永安里1-8,10鄰
0098 成功國小一年四班 三民路三段22號 永安里11,12,14,15,20-22鄰
0099 長德、長安、永安里聯合活動(右側) 中正五街315號 永安里9,13,16-19,23-25鄰
0100 慈文國小一年一班 新埔六街2號 同安里16-18,22,23鄰
0101 慈文國小二年四班 新埔六街2號 同安里1-5,19鄰
0102 同安托兒所中班 同安街331號 同安里6-9,20,21鄰
0103 同安國小一年九班 同德十一街48號 同安里10-15鄰
0104 同德國小一年五班 同德六街175號 同德里1-6鄰
0105 同德國小一年七班 同德六街175號 同德里7-12鄰
0106 同德國小二年四班 同德六街175號 同德里13-15鄰
0107 育群幼稚園 南平路108巷3號 自強里2-6,12鄰
0108 同安國小二年九班 同德十一街48號 自強里7,13,17-22,28,31鄰
0109 巴黎伯爵一樓大廳 莊敬路一段181巷2號 自強里10,11,14-16,23,24,29,30鄰
0110 經國國中(B104教室) 經國路276號 自強里1,8,9,25-27鄰
0111 西埔里活動中心 富國路681巷20弄口 西埔里1-5,10-12鄰
0112 西埔社區活動中心 永安路1360、1468巷叉口 西埔里6-9,13,14鄰
0113 同德國小二年二班 同德六街175號 明德里1-6鄰
0114 莊敬國小四年四班 莊一街107號 明德里7-11鄰
0115 大墓公 民生路571號 東埔里1,2,4,9-12,24,26,28鄰
0116 北門國小二年一班 正康三街139號 東埔里6-8,13-16,20,23,25,27鄰
0117 北門國小三年一班 正康三街139號 東埔里3,5,17-19,21,22,29鄰
0118 長德、長安、永安里聯合活動中心（左側） 中正五街315號 長安里1-2,4-5,9-15鄰
0119 陳榮宅 長春路329號 長安里3,6-8,16-20鄰
0120 楊書銓宅 愛七街3號 長德里1-9,11,21鄰
0121 楊月圍宅 中正三街367號 長德里10,12-20,22鄰
0122 文昌國中901教室 民生路729號 信光里1-6,10,22,23,25鄰
0123 北門國小六年七班 正康三街139號 信光里7,8,9,11-15,27鄰
0124 北門國小六年二班 正康三街139號 信光里16-21,24,26,28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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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順國小一年一班 永順街100號 南埔里4,10-12,14-16鄰
0126 永順國小一年三班 永順街100號 南埔里1-3,5-9,13鄰
0127 同安國小一年一班 同德十一街48號 莊敬里2,3,8-10,21鄰
0128 同安國小一年三班 同德十一街48號 莊敬里1,4,6,7,20鄰
0129 同安國小一年六班 同德十一街48號 莊敬里11-14,16,22鄰
0130 同安國小一年八班 同德十一街48號 莊敬里5,15,17-19,23鄰
0131 慈文國中101教室 中正路835號 慈文里1-6,8,20,22-23鄰
0132 慈文國中201教室 中正路835號 慈文里7,9-14,16-19,26鄰
0133 慈文國中103教室 中正路835號 慈文里15,21,24-25,27-30鄰
0134 慈文國小一年六班 同安街98號對面(學校後門) 新埔里1-3,29-32鄰
0135 新埔國小一年二班 經國路208巷36號 新埔里4-6,24,27,28鄰
0136 巴黎富邑一樓大廳 天祥五街5號 新埔里21-23,25,26,33,34鄰
0137 南通社區活動中心 南通路64號對面 新埔里7-20鄰
0138 莊敬國小一年五班 莊一街107號 瑞慶里1-6鄰
0139 莊敬國小一年七班 莊一街107號 瑞慶里7-10鄰
0140 莊敬國小一年九班 莊一街107號 瑞慶里11-14鄰
0141 同德國中健康中心 南平路487號 寶安里1-6鄰
0142 同德國中802教室 南平路487號 寶安里7-14,25鄰
0143 王公廟 永安北路381巷32號 寶安里15-24鄰
0144 同德國中童軍團室 南平路487號 寶慶里2-6,13鄰
0145 同德國中801教室 南平路487號 寶慶里7-12,14鄰
0146 永順國小家長會辦公室 永順街100號 寶慶里1,15-16鄰
0147 忠義托兒所(大班) 三元街289號 三元里1-7鄰
0148 忠義托兒所(中班) 三元街289號 三元里8-17鄰
0149 青溪國中補校一年級 中山東路124號 三民里1-11鄰
0150 青溪國中二年十九班 中山東路124號 三民里12-24鄰
0151 大有國小一年四班 大有路220號 大有里3-7鄰
0152 大有國小一年一班 大有路220號 大有里1,2,8-12鄰
0153 大業國小六年十班 大業路一段135號 大興里3,14,19,25,26,28鄰
0154 大業國小六年一班 大業路一段135號 大興里15,18,27鄰
0155 大業國小六年三班 大業路一段135號 大興里1,2,4,8,20,21鄰
0156 頂好幼稚園學生教室(4) 春日路778號 大興里9,10,12,13,17,23,24鄰
0157 頂好幼稚園學生教室(1) 春日路778號 大興里5-7,11,16,22,29鄰
0158 青溪國小一年八班 自強路80號 成功里1-12鄰
0159 青溪國小二年五班 自強路80號 成功里13-25鄰
0160 汴洲里老人活動中心 莊敬路一段71號 汴洲里1-5,7,8,18-22鄰
0161 汴洲里社區活動中心籃球場 峨眉二街26號 汴洲里6,9-17,23鄰
0162 大業國小一年二班 大業路一段135號 忠義里18-24鄰
0163 大業國小一年四班 大業路一段135號 忠義里9-17鄰
0164 大業國小一年六班 大業路一段135號 忠義里1-8鄰
0165 瑪利托兒所 安東街80號 東山里1-19鄰
0166 東門國小二年一班 東國街14號 東門里1-9鄰
0167 東門國小二年五班 東國街14號 東門里10-18鄰
0168 青溪國小一年三班 自強路80號 青溪里1-8,23,26,27鄰
0169 青溪公園會議室 自強路217號 青溪里9,10,15-22,24,25鄰
0170 青溪國小一年一班 自強路80號 青溪里11-14,28-33鄰
0171 會稽國小一年一班(316) 春日路1080號 春日里1-8鄰
0172 會稽國小一年三班(314) 春日路1080號 春日里9-17鄰
0173 會稽國小一年五班(312) 春日路1080號 春日里18-23鄰
0174 朝陽里活動中心 朝陽街63號 朝陽里1-15鄰
0175 會稽國中分組學習教室(一) 大興路222號 會稽里1-7鄰
0176 快樂國小一樓126教室 大有路789號 會稽里8-15,25鄰
0177 會稽國中分組學習教室(三) 大興路222號 會稽里16-24鄰
0178 萬壽里活動中心 萬壽路3段181之6號 萬壽里1-8鄰
0179 福祿貝爾幼兒學校大業分校(大) 坤成街57號 寶山里1-7鄰
0180 福祿貝爾幼兒學校大業分校(小) 坤成街57號 寶山里8-15,19鄰
0181 大業幼稚園(白兔班) 民有十三街85號 寶山里16-18鄰
0182 大業幼稚園(天鵝班) 民有十三街85號 寶山里20-24鄰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98年12月5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5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78年12月5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

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即民國98年8月5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
籍，至民國98年12月4日繼續居住者，有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長選
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
於選舉公告發布(98年9月4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縣（市）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
「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

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

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
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106條第2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
器材沒收之。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
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

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1項規
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
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之規定，處新
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
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2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二十六－格式四、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四、選舉票顏色：
 1.縣長選舉票為白色。 2.  區域縣議員選舉票為淺黃色。
 3. 平地原住民縣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 4. 山地原住民縣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
 5. 鄉（鎮、市）長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6. 「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

分別加印紅色之「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字樣。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
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
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

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

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

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

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 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

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

   二、 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
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

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 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
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 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
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
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
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
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
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
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
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
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
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
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
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
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
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
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
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
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
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

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

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

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 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

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
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
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
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
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
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
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 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

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

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
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附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第1項、第5項、第6項：
「選舉委員會應彙集下列資料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並得錄製有聲選舉公報：
一、 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

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歷、經歷及政見。
二、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之號次、名稱、政見及其登記候選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學歷及經歷。有政黨標章者，其標章。」
「第一項之政見內容，有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屆期不修改
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
實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推薦之政黨欄，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經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刊登無。第一項第二款之政黨標章，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為限；未經備
案者不予刊登。」

因應H1N1新流感投票民眾注意事項：
1.  應注意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並維持手部清潔，如發生發燒、肌肉酸痛、頭痛、咳嗽、全身倦

怠等疑似流感症狀，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息。
2.  如經醫師診斷流感者，前往投票時應配戴口罩，並請與他人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離。
3. 如為懷孕婦女或慢性病患，可配戴口罩投票，以加強自我保護。圈 選 欄 號 次 欄

號 次

相 片 欄

相 片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姓 名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賄選專線電話：
03-3330340

98年三合一選舉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查賄專線：

桃園市－0934150402
檢舉信箱：桃園郵政第401號信箱

(實際投開票所地點，以投票通知單為準)


